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2024年國產紅豆量產烘焙產品上市計畫
採購案投標須知
1、 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2、 本標案名稱：2024年國產紅豆量產烘焙產品上市計畫採購案。
3、 採購標的為：勞務。 

4、 本採購屬：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5、 本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600,000元。
6、 上級機關名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7、 依採購法第4條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者，補助機關名稱及地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8號。
8、 依採購法第76條及第85條之1，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地址：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三段223號，電話：(02)26101010。
9、 招標方式：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企劃書。本案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本次公告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時，將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
10、 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11、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1日者，以1日計。
12、 機關以書面答復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1日答復。
13、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33條第3項：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14、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30工作天止。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效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15、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1式1份，但企劃書一式6份及電子檔1份(相關格式詳企劃書徵求文件)。
16、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17、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民國113年5月14日10時00分。
18、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七樓會議室（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三段225號）。
19、 本採購開標：不分段開標。【資格標】及【企劃書評審文件】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依文件屬性分別裝封。
20、 無押標金之理由為：勞務採購。
21、 無履約保證金之理由為：勞務採購。
22、 本採購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23、 決標原則：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者辦理議價。
24、 本採購決標方式為：總價決標。
25、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合法設立登記之廠商，其營業項目與本標案相關者，並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登記證不得作為證明文件，惟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倂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三）廠商信用之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須蓋廠商及代表人印章方為有效）1份。
(五)書面企劃案一式6份。
(1)上列第（一）~（四）項及標單切結書、標價清單/估價單之文件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並依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所列順序排放放入標封密封。
(2)請於標封外註明本採購案之案名或案號、投標廠商名稱、地址、聯絡人姓名及電話，上述資料皆不得使用鉛筆書寫，於投標截止期限前，以郵寄或專人送達。
26、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一）投標須知。
（二）企劃書徵求文件。
（三）契約書（草案）。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 
（五）廠商資格審查表。 
（六）標單切結書。 
27、 投標廠商應就資格文件、企劃書及相關文件分別裝封，並應標示內含[資格標]、[企劃書評審文件]等分別封裝後，再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封套外部皆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聯絡電話及採購案號或標案名稱；投標文件恕不退還。
28、 續前項，所有文件均不得使用鉛筆，[資格標]封內應裝入之文件為投標廠商資格文件(本投標須知第二十五條規定之文件)影本、投標廠商聲明書等。[企劃書評審文件]封內應裝入之文件為符合本案規格之企劃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與相關證明文件。
29、 投標文件須於113年5月10日(五)17時00分前，以郵遞、專人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收發室收件人林致恩小姐（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三段2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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